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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县布罗林水电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12月23日，寿宁县南阳镇电力总站根据《寿宁县布罗林水电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本项目环评文件等要求，组织对本项目进行竣工

环保验收，经进一步完善相关环保措施后，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寿宁县布罗林水电站是寿宁县渔溪河段梯级开发的第二级电站，项目位于福建省寿宁县

南阳镇蟾溪流域渔溪支流布罗林河段，水电站坝址位于寿宁县南阳镇布罗林村上游约1.2Km的

渔溪峡谷上，厂址位于渔溪赤溪水电站厂房下游约900m处，蟾溪与渔溪汇合口蟾溪上游200m

布罗林河道右岸，是所在流域为赛江水系东溪干流蟾溪棠溪（蟾溪）流域渔溪支流。布罗林

水电站是以发电为主的工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400kw（含增效扩容），年均发电791.6万

kwh，水库总库容76万m3，坝址以上控制集雨面积74km2，最大坝高21m，水库正常蓄水水位为

442.5m。本工程主要由拦河坝、引水系统、电站厂房及升压站等组成。本项目属原址技改项

目。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建设单位委托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于2005年3

月16日经寿宁县环保局寿环保[2005]监3号审批，总装机容量1800kw，年均发电720万kwh。项

目于2003年3月开工建设，于2004年3月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并开展调试运行。寿宁县人民政府

组织水利、发改、环保、财政部门核查后，于2016年3月28日以寿政综[2016]14号文对布罗林

水电站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出具核查意见报告报福建省水利厅，同意水电站由总装机1800kw

（2×500kw+1×800kw）增效扩容为2400kw（3×800kw），年均发电量由720万kwh增效提升为

791.6万kwh。

项目从立项、建设至调试、运行过程中均无环保投诉和环境处罚记录。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682.88万元（含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实际环保投资约34.2万元，占投

资总额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内容为水库库区、引水系统、电站厂房、升压站等主体工程及相应配套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立项和环评阶段建设内容为：加高原拦河坝至原设计正常高，原址技改引水系统、

厂房及升压站、发电设备等相应设施。装机容量2×500KW+1×800KW，总装机1800KW，多年平

均发电量720万kwh。根据寿宁县水利局寿水[2005]064号中《寿宁县赤溪二级水电站工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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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林水电站）水库大坝、引水系统、厂房完工验收会议纪要》，本工程总装机1800KW，年

发电量为为720万kwh。

增效扩容改造工程由总装机1800kw增效扩容为2400kw，年均发电量由720万kwh增效提升

为791.6万kwh，增效扩容改造项目利用原有大坝水库和发电厂房，不增加水库库区淹没，不

改变水库主要特性，不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工程完善设置了最小下泄流量设施并联网监控，

确保达到0.305m3/s的最小下泄生态流量，能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项目实际建设方案和立项

及环评阶段基本一致，项目建设基本符合流域规划和规划环评及其他相关要求，增效扩容改

造工程建设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施工期

1.生态措施

项目库区和发电厂房施工土石方采取就地利用及异地填方综合利用措施；施工场地、厂

房道路及时采取相应生态恢复和水土保持措施。

2.污染防治措施

选用低噪声设备及先进施工工艺；施工场地定期洒水，防止扬尘；施工废水配套简易沉

淀池，经沉淀处理后上清液排放，部分回用于场地洒水，施工场地设置旱厕，用于周边农作

物农灌；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施工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二）运营期

1.生态措施

建设单位已于2019年8月26日完成生态泄流设施和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安装工作，并报水利、

环保部门备案联网。水电站坝体和放水闸阀之间增设旁通管、检修闸阀、电磁流量计的泄流

装置，下泄流量大于核定的0.305m
3
/s最小下泄生态流量。

2.污染防治措施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员工自种菜地及周边绿化地农灌；发电机噪声主要为厂房、

墙体和门窗隔声及采取设备减振措施；生活垃圾和大坝垃圾集中收存，统一交环卫部门清运

处置；发电厂房设备委托专门机修单位检修，定期将新鲜机油、润滑油加入机械设备或原有

机油、润滑油中重新运行利用，原有机油、润滑油不排放，无废残油产生和排放。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施工期保护设施处理效率

本项目为生态类建设项目，项目施工期采取了相应的环保措施，项目施工期均无环保投

诉。

（二）运营期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作为农家肥使用，不外排，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气治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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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运营期设备均用电能，无锅炉生产设备，项目运营过程不产生废气污染源。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电站厂界噪声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且项目区离居民区等敏感目标较远，项目运行以来没有出现噪声

扰民事件。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生活垃圾和大坝垃圾集中收存，统一交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原有机油、润滑油重新利用

不排放，无废残油产生和排放。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项目区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生态用水最小下泄流量得到保障。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作为农家肥使用，不外排。调查

结果表明，项目基本符合设计指标。

2.废气

验收调查期间，本项目运营期设备均用电能，无锅炉生产设备，项目运营过程不产生废

气污染源。

3.厂界噪声

验收调查期间，由验收监测数据可知，电站机房四周边界噪声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项目区离居民区等敏感目标较远，项目运

行以来没有出现噪声扰民事件。

4.固体废物

验收调查期间，水电站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大坝清理的垃圾漂浮物集中收集，统一交由环

卫部门清运处置。原有机油、润滑油重新利用不排放。电站产生的固体废物未对周边环境造

成污染。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定期清掏作为农家肥使用，不外排，没有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建设总体来说对周边环境没有显著影响，项目运行以来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和群

众投诉事件。

六、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项目已基本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主要污染

物实现了达标排放，在建设及运营中基本落实环评批复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最小

生态流量下泄措施，项目基本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完善相关措施后通过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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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续要求

1.优化水电站科学运行方式，确保最小下泄流量的要求。

2.加强运行期间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确保生活污水综合利用不外排，及时清理库

区内的漂浮垃圾，防止杂物长期浸泡影响水质。

3.坚持定期对库区及下游水质进行跟踪监测，注意水质变化趋势，发现情况及时上报并

采取相应措施。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与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的有建设单位和各相关单位等代表。

九、整改完善情况

验收会后，建设单位根据验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采取了相关生态环保完善措施，经

自查，项目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

寿宁县南阳镇电力总站


